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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5-052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人员拟变更持股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持股 5%以上股东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义

深水”）持有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水海纳”）

股份 10,4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89%），计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15日至 2026 年 3月 14 日）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77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2、鉴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计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12 月 15 日至 2026年 3月 14日）以通过

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本人通过上述安义深水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322,74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102%）。本次持股方式变更系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人员拟将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变更为直接持有，系为了更加严格地

履行股份锁定承诺，且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就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所作出的限售承诺不会发生变化；计划进行的持股方式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减持

计划及变更部分合伙人持股方式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持股 5%以上股东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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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股情况：安义深水持有公司股份 10,4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5.8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安义深水部分合伙人自身资金需求。安义深水为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安义深水本次减持主要是为了满足部分员工获取部分资金改善生活的需

要，以充分发挥持股平台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同时有利于激励员工更好地为公司

创造价值。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计划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将不超过 1,772,800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4、减持期间：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

（2025年 12月 15日至 2026年 3月 14日）。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7、通过安义深水持有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李海波先

生（及其控制的深圳市海纳博创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离任监事金香梅女士不在本

次减持范畴中。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安义深水的相

关承诺如下所示：

（1）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或本次发行上市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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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且在前述延长期限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

公司股份。

（3）本企业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赠

与、可交换债换股、股票权益互换等方式。

（4）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份。本企业减

持公司股份时，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和实施公司股份减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公司对该

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予以公告。

（5）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公司股份。

（6）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转让

的其他规定。

（7）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本企业

仍应遵守前述承诺；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将违规减持公司股

份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若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

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

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安义深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

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拟变更持股方式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变更持股方式的计划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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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肖吉成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

水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711,460股，占公司总股本 0.4013%；

副总经理郭腾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355,730股，占公司总股本 0.2007%；

其他人员宋艳华女士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590,594股，占公司总股本 0.3331%；

其他人员崔慧文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214,403股，占公司总股本 0.1209%；

其他人员白旭东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150,555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49%；

其他人员欧阳清华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46%；

其他人员李军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846%；

上述人员合计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2,322,742股，占公司总股本 1.3102%。

本次变动系上述人员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从间接持有变更为直接持有。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肖吉成、宋艳华、郭腾、秦琴）的

相关承诺如下所示：

（1）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所持深水合伙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应在就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

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仍然继续遵守如下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



5

司股份；③《公司法》对转让公司股份的规定。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或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且在前述延长期限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

协议转让、赠与、可交换债换股、股票权益互换等方式。

（5）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本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公司

股份减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公司对该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

间等内容予以公告。

（6）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7）对于本人已作出的上述承诺，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承诺，同时，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仍应遵守前述承诺。

（8）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或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将违规减

持公司股份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

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

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2、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金香梅女士的相关承诺如下所示：

（1）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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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应在就任监事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仍然

继续遵守如下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③《公司法》对转让

公司股份的规定。

（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本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公司

股份减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对于本人已作出的上述承诺，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承诺，同时，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

变化，仍应遵守前述承诺。

（6）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或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将违规减

持公司股份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

得上交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

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3、欧阳清华先生、崔慧文先生、白旭东先生、李军先生未作出过相关承诺。

（三）本次持股方式变动的目的

为了更加严格地履行股份锁定承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

员拟分别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其通过安义深水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且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所作出的限售承诺不会

发生变化。

四、公司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计划变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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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务

本次变动前

计划变动

方式

本次变

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直接持

股数量

间接持

股数量

合计持

股数量

合计占总

股本比

例%

（股）
直接持股

数量

间接持股

数量

合计持

股数量
合计占总股

本比例%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肖

吉

成

董事

兼常

务副

总经

理

0 948,611 948,611 0.535092%

集中竞价 237,151

711,460 0 711,460 0.401320%
大宗交易 711,460

郭

腾

副总

经理
0 474,306 474,306 0.267546%

集中竞价 118,576
355,730 0 355,730 0.200660%

大宗交易 355,730

宋

艳

华

其他

人员
0 787,457 787,457 0.444188%

集中竞价 196,863

590,594 0 590,594 0.333142%
大宗交易 590,594

欧

阳

清

华

其他

人员
0 200,000 200,000 0.112816%

集中竞价 50,000

150,000 0 150,000 0.084612%
大宗交易 150,000

崔

慧

文

其他

人员
0 291,880 291,880 0.164644%

集中竞价 77,477

214,403 0 214,403 0.120940%
大宗交易 214,403

白

旭

东

其他

人员
0 206,749 206,749 0.116623%

集中竞价 56,194

150,555 0 150,555 0.084925%
大宗交易 150,555

李

军

其他

人员
0 192,797 192,797 0.108753%

集中竞价 42,797
150,000 0 150,000 0.084612%

大宗交易 150,000

秦

琴

其他

人员
0 200,000 200,000 0.112816% 集中竞价 50,000 0 150,000 150,000 0.084612%

其他人员 0
3,432,34

9

3,432,34

9
1.936117% 集中竞价 943,742 0 2,488,607

2,488,60

7
1.403772%

合计 0
6,734,14

9

6,734,14

9
3.798595% /

4,095,54

2
2,322,742 2,638,607

4,961,34

9
2.798595%

注：其他人员不包括李海波、金香梅、深圳市海纳博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安义深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五、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或限制性条件，不存在违背

其承诺或已披露意向的情形。本次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安义深水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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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安义深水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其正

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本次持股方式变动系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将其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由间接持有变更为直接持有，变动前后，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总数量及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所作出的限售承

诺不会发生变化，未违反前述承诺。本次受让公司股份后，上述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人员将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并严格遵守关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的有关规定。

（四）在按照上述计划实施期间，安义深水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本公告中所有比例、数字均按照四舍五入计算。

五、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人员继续严格遵守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

动的有关规定与其个人做出的有关承诺。

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安义深水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及变更部分合伙人持股方式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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